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三００

００六六二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四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一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三０００

０九七七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增訂第二條之一條文(原名稱：預
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八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六００
００九七八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一條、第二條之一、第七條及
第十三條條文；並增訂第二條之二條文(原名稱：預防接種受害救
濟基金徵收基準及審議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八０
０００五三五號令修正發布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十二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九００
００一七六號令修正發布第四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四條
條文；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並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一０一
０一０一五一六號令修正發布第二條至第二條之二、第四條、
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條文；除第二條之一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九日衛生福利部部授疾字第一０三０一０
００四二號令修正發布第二條至第二條之二、第四條、第七條
及第八條條文；並增訂第七條之一及第七條之二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衛生福利部衛授疾字第一０七０
一０一０六０號令修正發布全文二十三條 

中華民國一百一零年二月十八日衛生福利部衛授疾字第一一００一
００一七三號令修正發布第三條、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三
條、第十八條條文及第十八條附表 

第一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人或母體疑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依本辦法

之規定請求救濟。 

前項預防接種之範圍，包括施打領有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許可證或專案核准進口，並經檢驗或書面

審查合格之疫苗。 
第三條    疫苗製造或輸入廠商應繳納一定金額，充作預防

接種受害救濟基金，每一人劑疫苗，徵收新臺幣一

點五元。但基金總額未達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或逾

新臺幣四億元時，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基金收支運用

情形調整之。 



          前項基金之徵收基準如下： 
            一、依疫苗檢驗合格之劑數，按劑計算。 
           二、依本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緊急專案採購之疫苗，

以其製造或輸入之劑數按劑計算。 
            第一項徵收金之免徵範圍如下： 
            一、製造供輸出之疫苗。 
            二、由主管機關專案採購以援助外國之疫苗。 

   
三、 其他專案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免

徵之疫苗。 

第四條   疫苗製造或輸入廠商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核發疫苗

檢驗合格證明、檢驗或書面審查報告書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繳納徵收金至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 

疫苗製造或輸入廠商逾期繳納徵收金者，應自

繳納期限屆至之次日起，每逾二日按滯納金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

執行。 

第五條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給付種類及請求權人如下： 

一、死亡給付：疑似受害人之法定繼承人。 

二、障礙給付：疑似受害人。 

三、嚴重疾病給付：疑似受害人。 

四、其他不良反應給付：疑似受害人。 

第六條    請求權人申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應填具預防接

種受害救濟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並檢附受害

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受害之資料，向接種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主管機關得通知請求權人限期提供健康檢查、

非以全民健康保險身分就醫之病歷、身心障礙鑑定

結果證明或其他相關資料；請求權人屆期不提供者，

依審議前已取得資料進行審議。 
第七條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申請後，應於七日內就預



防接種受害情形進行調查。 

            

地方主管機關應將前項調查結果填入預防接種受害

調查表，連同申請書、疑似受害人就醫病歷及相關

證明資料，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第八條    依前條調查之疑似受害人就醫病歷，其範圍如下： 

一、 年齡未滿三歲或罹患先天性疾病之兒童:出生起

訖申請日止之全部病歷。 

二、 罹患慢性疾病者：接種前至少三年迄申請日止

之全部病歷。 

三、 前二款以外者：接種前一年迄申請日止之全部

病歷。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審議，

應設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

組)，其任務如下： 

一、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申請案之審議。 

二、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關聯性之鑑定。 

三、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給付金額之審定。 

四、其他與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相關事項。 

第十條    審議小組置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五人；委員由中央

主管機關就醫藥衛生、解剖病理、法學專家或社會

公正人士聘兼之，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前項法學專家、社會公正人士人數，合計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委員之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任期內出缺時，

得就原代表之同質性人員補足聘任，其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止。 

審議小組之召集人，負責召集會議，並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

席。 



第十一條    審議小組審議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案時，得指定

委員或委託有關機關、學術機構先行調查研究；

必要時，並得邀請有關機關或學者專家參與鑑定

或列席諮詢。 

第十二條    審議小組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依請求權人之

申請，通知其於指定期日、處所陳述意見。 

第十三條    審議小組鑑定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關聯性之分

類如下： 

一、無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鑑定結果為無關： 
（一）臨床檢查或實驗室檢驗結果，證實受害

情形係由預防接種以外其他原因所致。 
（二）醫學實證證實為無關聯性或醫學實證未

支持其關聯性。 
（三）醫學實證支持其關聯性，但受害情形非

發生於預防接種後之合理期間內。 
（四）衡酌醫學常理且經綜合研判不支持受害

情形與預防接種之關聯性。 
二、相關：符合下列情形者，鑑定結果為相關： 

（一）醫學實證、臨床檢查或實驗室檢驗結果，

支持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之關聯性。 

（二）受害情形發生於預防接種後之合理期間

內。 

（三）經綜合研判具有相當關聯性。 

三、無法確定：無前二款情形，經綜合研判後，

仍無法確定其關聯性。 

前項醫學實證，指以人口群體或致病機轉為

研究基礎，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之實證文獻。 

第一項綜合研判，指衡酌疑似受害人接種前

後之病史、家族病史、過去接種類似疫苗後之反



應、藥物使用、毒素暴露、生物學上之贊同性及

其他相關因素所為之醫療專業判斷。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案件資料齊全之次日起交由

審議小組於六個月內完成審定。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請求權人於審議期間或進行陳述意見時，補

具理由或事證者，審議期間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

或事證之次日起算。 

請求權人於延長審議期間或進行陳述意見時，

補具理由或事證者，審議期間自收受補具理由或

事證之次日起算，不得逾三個月。 

第十五條   審議小組置辦事人員，協助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審議相關事項，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現職人

員擔任；並得視救濟審議業務需要，進用相關專

業或技術人員。 

第十六條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 

一、逾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定請求期間。 

二、受害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受害之資料不足，

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第十七條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予救濟： 

一、發生死亡、障礙、嚴重疾病或其他不良反應

與預防接種確定無關。 

二、常見、輕微之可預期預防接種不良反應。 

三、轉化症或其他因心理因素所致之障礙。 

四、非因預防接種目的使用疫苗致生損害。 

第十八條    審議小組依救濟給付種類，審定給付金額範圍

如附表。 



            審定給付金額，應依受害人之受害就醫過程、

醫療處置、實際傷害、死亡或致身心障礙程度、

與預防接種之關聯性及其他相關事項為之。 

            障礙程度之認定，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令所定障礙類別、等級。 

            嚴重疾病之認定，依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

範圍或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所列嚴重藥物

不良反應。 

            給付種類發生競合時，擇其較高金額給付之；

已就較低金額給付者，補足其差額。 

第十九條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案件，有下列各款情事者，

得酌予補助： 

一、疑因預防接種致嚴重不良反應症狀，經審議

與預防接種無關者，得考量其為釐清症狀與預

防接種之關係，所施行之合理檢查及醫療費用，

最高給予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疑因預防接種受害致死，並經病理解剖者，

給付喪葬補助費新臺幣三十萬元。 

三、孕婦疑因預防接種致死產或流產，其胎兒或

胚胎經解剖或檢驗，孕程滿二十週，給付新臺

幣十萬元；未滿二十週，給付新臺幣五萬元。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審議小組之審定結果，以書

面通知請求權人，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二十一條    救濟給付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核定結果，

一次撥付請求權人。但審定結果需視預防接種受

害人之受害程度或治療情況分次給付者，不在此

限。 

              救濟給付應於救濟給付行政處分送達日起

三個月內完成撥付手續。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業務，



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下列事

項： 

一、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業務之審議準備及結果通

知等工作。 

二、救濟金之給付。 

三、其他與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業務有關事項。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